
許 清 和 獎 助 學 金 

 

主旨：針對設籍東港鎮低收入家庭就讀高中（職）學生，鼓勵學習所設立獎助學金。 

 

ㄧ、說明： 

申請資格： 

1.東港鎮低收入戶 

2.須設籍東港鎮滿一年以上 

3.凡夜間部、進修部、公費生一律不得申請 

 

申請標準： 

操行成績:80 分以上 

學業成績: 

公立高中 75 分以上 

公立高職 80 分以上 

私立高中及私立高職 85 分 

※以上成績如有一科成績不及格者不得申請 

 

所需文件: 

1.申請書(公告後開始領取) 

2.全年度成績單正本(影本須蓋學校章) 

3.該申請學生戶籍謄本 

4.學生證正反影本,學生證無學籍證明者請提供學期繳費收據影本(應屆畢業生須提供畢業證  

 書影本) 

5.東港鎮公所低收戶證明（當年度） 

 

二、名額： 

每學年度提供 30 名額，（高一 10 名、高二 10 名、高三 10 名）依成績排序獎勵。 

獎助學金每位新台幣伍仟元整 

 

三、辦理單位及時間： 

東港鎮民代表黃俊嵐服務處 

每學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止 

 

四、獎學金領取: 

審查委員會審查完畢後,寄發通知單領取 



許 清 和 獎 助 學 金 申 請 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

申 請 人 

 
身 份 證 

字    號 

 

戶籍地址 

東港鎮 

電   話 

 

家長姓名

(監護人) 

 

手機號碼 

 

就讀學校 

 

年    級 

 

學    年   

學業成績 

           學年總平均 

 

         操行成績                 分 / 學業成績                 分 

所需文件 

□ 申請書 

□ 全年度成績單正本(影本須蓋學校章) 

□ 該申請學生戶籍謄本 

□ 學生證正反影本,學生證無學籍證明者請提供學期繳費收據影本(應屆畢業生須提 

   供畢業證書影本) 

□ 東港鎮公所低收戶證明（當年度） 

審查意見    □ 審查合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審查未合格 

附    註 

受理單位：東港鎮民代表黃俊嵐服務處 

住    址：東港鎮中山路 2 之 185 號 

電    話：0916813572 

       審查委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經辦： 


